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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民办高等教育专项资金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书 

 

甲方： 陕西省教育厅 

乙方： 西安欧亚学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陕西省财政厅《关

于做好陕西省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

（陕财办综〔2017〕9 号）等有关规定。为保证所购的服

务质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项目建设范围： 

（一）一流学院和一流专业建设。主要用于民办高校培

育或创建一流学院和一流专业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

养、师资队伍培训、课程教材建设、实验实训基地建设、科

学研究以及教学科研改革项目等。 

（二）创新创业教育。主要用于民办高校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等各类项目。 

（三）应用型转型发展。主要用于民办高校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等项目。 

（四）综合管理改革。主要用于民促法实施后民办高校

管理改革等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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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党建建设。主要用于民办高校党建建设等各项工

作的开展。 

第二条：项目绩效目标： 

2020 年民办高等教育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 

第三条：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原则： 

根据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陕西省民办

高校财务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陕财办教〔2012〕124 号）

中有关规定，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并按项目对资金进行分项

明细核算，并按本合同的约定使用专项资金，不得擅自改变

资金使用方向或截留、挤占、挪用资金。  

  第四条：项目资金支付方式： 

  （一）合同购买服务价款总额为：（大写）贰仟捌佰

伍拾万元整 

  （二）支付方式：甲方在 2020 年民办高等教育专项资

金预算下达后，可一次性地将项目资金拨付到乙方的财政

资金专户。因乙方未开设财政资金专户或专户出现问题，

造成甲方无法正常拨付项目资金，责任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合同期限与终止： 

  （一）合同期限：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合同终止 

  1、合同期满，双方未续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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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乙方服务能力丧失，致使服务无法正常进行的； 

  3、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现乙方不符合省财政厅《关

于做好陕西省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

（陕财办综〔2017〕9 号）中规定的服务供应方应具备的

条件，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 

  第六条：项目绩效评估： 

  乙方承接服务项目后，由甲方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

程跟踪和监督。合同执行完成后，甲方会同相关部门和社

会评估机构参照绩效目标，对项目的工作绩效、服务对象

受益情况、公众满意度等进行绩效评估，并对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专项审计。 

  第七条：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 甲方权利、义务 

  1、项目为合同期内实施，甲方可以随时了解掌握乙方

项目实施工作进度及资金使用情况，并根据工作计划随时

对乙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和审计。 

2、监督乙方强化财政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约束，督促乙

方加快财政专项资金支出进度。对超过合同期未支付的资金，

甲方可无条件全部收回。 

3、可以监督乙方不得将资金用于教职工的基本工资、

绩效工资、津补贴或其他人员福利经费的发放；不得用于引

进高层次人才的安家费、搬迁费、探亲费、住房（租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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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车辆补贴、子女教育费等；不得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其

他债务；不得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不得用于支付罚款、捐赠、

赞助、对外投资；不得用于与项目无关的日常公用经费开支

等支出。对擅自改变资金方向或截留、挪用资金的，可相应

地扣减直至追回全部资金，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负责人的

责任。 

4、组织、监督乙方将专项资金项目、预算和绩效目标

在本合同签订的 15 个工作日内，通过乙方网站或其他渠道，

向社会公开。合同执行完成后，组织、监督乙方将专项资金

预算使用情况和绩效评估结果将向社会公开。 

  （二） 乙方权利、义务 

  1、 乙方可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足额拨付项

目资金。 

 2、 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得将服务项目委托给第

三人，应按本合同如实报告项目进展情况，按时、按标准

完成项目任务。如乙方未能在合同期内完成全部项目的服

务内容，合同结束后，应将相应资金返还给甲方。 

  第八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违约或重大过失

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 

  第九条：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甲、乙方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填报高校:(盖章)西安欧亚学院 单位：万元

合计 财政资金安排 学校自筹

合   计 2850 2850

一 一流学院和一流专业建设 2339 2339

1 一流学院建设 169 169

2 一流专业建设 2170 2170

二 创新创业教育 181 181

1 创新创业教育 181 181

三 应用型转型发展

四 综合管理 280 280

1 综合管理改革 280 280

五 党建建设 50 50

1 党建建设 50 50

2020年陕西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建设规划表

年度资金安排

序号 学校/项目名称  项目顺序



省级项目负责部门 省教育厅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15人

≥90%

12个

≥5项

≥95%

优化

支撑与保障

系统功能优化，满足教学管理需要

≥省级年度考核指标（85分）

长期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获得省级以上信息化应用表彰

显著提升

持续

≥3年

≥99%

显著提升

≥85%

≥90%

创新创业教育学生满意度 ≥80%

师生信息化体验满意度 ≥80%

≥90%

效益
指标 党员党性认识

大学生党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数量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质量
指标

实验实训条件满足教学需求

创新创业教师队伍指导能力

人才梯队建设持续进行优化

改扩建实验实训室的使用年限

培训满意度

社会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教育培训内容党员满意度

改扩建实验实训室师生满意度

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在全国民办高校中起到示范
及引领作用

软硬件系统稳定运行时长

实验条件的改善为“一流专业”建设

提升学校教学管理信息化应用体验

创建陕西省文明校园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对教学质量的有利影响时限

管理干部培训覆盖率

改扩建实验室建设数量

智慧校园项目建设

党员学习教育覆盖率

师资队伍学历及职称结构

             学校配套资金

目标1：加大学科带头人、行业知名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引进，加强对青年骨干教师、教学管理干部的培养，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学及管理队伍。
目标2：搭建校内学生实践训练平台，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改扩建实验实训室，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提高教师实践教学水平，不断强化专业特色。
目标3：营造创新创业氛围，提升创新创业教师队伍指导能力；提升创新创业活动学生满意度。
目标4：完成智慧化校园建设，提升师生信息化应用体验。
目标5：将党建和思想教育与学校中心工作相结合，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学生思想教育队伍建设，提
升大学生党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三级指标

各类高层次人次引进数量

资金
情况

（万元）

省级财政部门 省财政厅

  年度金额： 2850

        其中：省级财政补助 2850

省级财政教育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专项名称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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